1132 B P8R 3 51475

v

FRRFH A

v

e
I

=

ERE WS
A ;5.1— B

3%

'

ﬁ»;ﬁ— A Ep

Ve

M
M = <
< < L
g g e foe
== = \/4 N
e & S g e
\/4 W,.A MA =~ \/A
v L = <& g F
)N m_m\., mﬁ MA Lan (<
. i k. B & gK ¢
mMA AR 4R e B W. e
> o ~ a = st 25
% Foo fie floc . 1> "
G s L f ES AR b
\%W le — ,.;h — = RS ,w.m Mh,,rr .E% '.m%, B 2 \,m.ﬂ/r
. T o oae B o=@ oy WM W
= = o R T
~ ~ o~ ~ o~ ~ o~ ~ o~ <~ - -
A 2l il l 2l 2 2l

12
B
i
ot
&
ot
12
ot
1&
ot
1#
ot
1
ot

-

e

e

%

x

SlEE A B



3 >

L SRR RS R Y SIS 3T SN Y

HEME 2 A B 1 20p B o

Bt AR 2 e 2l o B2 BRE KR 4ok

2 124 -

LI

%Lmviiiﬁ:%%ﬂﬁwiﬁaﬁ
1M$’%*%ﬁ4ﬂ%%§_
s Y#g@,;ﬂqﬁg ﬂ.;?u,

a&ﬂﬁmi@
N
)
T
Ny O
R aTN
o~ RN kTN
B
p—d
—
Iy
x|
‘\'\'\'\
ve
A
s
([@p]
DO
\'\TH\
RN
DO
—
vy
&
L
(s

» A 4 "fﬁ}f’*f'ﬁP
'v“/i@/,,\wr é'rg_\%jﬁ,irul/* a;zf;;;;@%,}ﬂ#%dﬁ%@_g;
PP AR T 2w e %?;-ﬁ'—?g-ﬂz ,;‘24:‘]!;—‘5_?%‘1;-%52.
L d A RiEGI R O8IER2E  B4EL LR 25 G P
pu
)LO

"_‘;‘T‘_EL ’ f% Fx A ;%— 4 T

SR A®II3E B Fi—?—
FO0LP TR A RBF T FLHERT- PAELT £ o
AR ERA R R FEEHE T o 93
(T F) 25 000~ > p 11392 2 114%4" 7\%#5
AT R BFEIEL LT REEMA ) M
x‘z‘%@.ﬁ*f%é‘gﬁgg‘g}_%xﬁg?’ o

VR A B A srdodorm 2 {4 % HiER L p B
RN E LN ERE TR L s L RECRE
27 o AP

7
e ﬁ&?Z;!p;F oo & i 1E4, 60
F1T 2 F‘i WH{ A3 %2 052 s F
(=) SREHA LTAEAE2L BT NN £ TS0
IR B 12312 1R @dcd > A B R A

gl
o

\n



c!

J=4

~

7N

4

J:rs

} =k
i

s B Pﬁi‘j;jik T_ }@:%A'%i Ji;#? xi %é

I

2

)|
Eé
/J,
A

!
M
>~

o
PN

TN
N
=%

T
qj Bl

o =

K
s -
N
T

R
+=
e
=

St

=

o

i}\a (Q.
<
T

I

EL

/w

o i%f —=\
~ 3= ‘;E\\ ELIE
?“‘? W
FOfE S
ke
;7-*\
=}

:' B oo 5= R

>
=ity
Dy
e

]
R
#
e
A 3
< N}
K ﬁa éﬁi \;a' @% ﬂﬁ%
o
)

B3k T ok
A
xx»;
& 41&“; [ES
3|
Iy
-h_‘\
1 Eg -
|
&
3
T
T
Ay
B
=
s
&

=
&
).
TEN
RN
W
RN
T
v
T
~it
T
>~
(w
W
=

% ~
e T

5220 > 0 411,000

Teh % X o T a4

- »u»-ﬁ;ié P14 R F A
9

oy
J?Q ~
>~

=

T
cN
sy

3
SRt ) &
o]

- T &=
= T A R
PcaN

PR vy
~ ((.\\
)/

=i

‘}\)T
NIRRT B 2
= gl e

W

jlaglS

%"; e

€ 3l ph
&

om0
=
o
)
<l
S

=
|
Ik
o
%
B
i} [a—

i
N
5

i
v
>~
B

Jd
P
(o
R
N
hpan)
|
S

Jl‘

O

NPt

\‘fg\

=

K

~

T
AN
\-\-

Y IRy beity
- T
| ﬁ:

v e
+’§I
>
7
[

TR~
ﬂ
a
ks
R

NS

|
N
N a\-\
(w
Pl
¥
R
LT
oy N
. %‘ \4- .
o)
-\-\
P4
\4
X
=
o

A
Nyued
Iy

|

o R~ I

;7—*\
i
=
S
(N)
~ .\"" N\

‘2ﬁfﬁgﬁJ~A;n;g
T s REIE LA S 1D

for o BHRL A E R G

o
Jib sy
|
k.
s

¥
i?@‘

Il A

6485 % 27 T X Wiy 2
d o B G AFIE b2 2 P s ARG R
H

FEALFL L2 E 2 A G

= Y e
| —
g
")
=
=

> B
‘)70‘ P
>~
=i
B
ﬂ}

—_

=
)
NG
\_\T)‘;\
S\
N
p
[@p]
o
=\
\_\' N
/
»
([@p]
T~

e B

2T~

FarRRE S AHE RS L5
«f 3

F1 ”nbﬁ‘fﬁl?j}kv\‘fi,@q\
LR LA T A B HIEL R T ARG § AT
A0 S RV % ’}157%7,;3'%2?&?1@0

ERFRDNER DTHEPAH T 0
i EN 7] 114 =& 8 2
TERFR PR2ER

b
i
mj



WD L2 % (0T RFEE P h RTA )
2

H - B A 2 ERFT2 O E Y 20p 0
% 4 4 FHLE T HER

R SR 604, 381 1,208
¥ 1,035, 888 2,071
R AT 459, 738 911
ERF - FAFED P 25, 636 51
FEINE LG R 119, 937 240
FARF LD 19, 035 38
PET AP 41, 364 83
& b 2,301, 979 4,602

Bp W &4 0 331, 344~ o i 2 814, 39% ©

J BB Z T T o

RN A HEEXE R REEFIRERE R

<D@iﬁﬁﬁmw;¥ﬁpﬂz,%ﬁa«

&
TR RS- PR B M AT 2 (7 ¥

i 15
(F

70 PEZARM S -

[ S &
AFEAP ARG
%4%4)’WﬁﬂwwﬁAW@Eﬁvﬁ*%ﬁﬁﬁ%ﬁ%

=

S v
[
s

W

-

o

i

oy

dw\

>~

/w

&

% Tk
it

S

KN

|
Th
Pt
Sy

- ARLFRERF LR EE -

S EIEEA I ERPES -

AP EEZABAZ L X R o

e~ AR EBERZETL

I~ EHERVARE - FEMBEE AT F 0 R FOArE 2
S i R




]_g{]vsxff—i ,}j Fx

a0

— ETTS

Tﬁ‘%ﬁﬁﬁ?rﬁ (V'ﬁf’@»%ﬂﬁ “AEF

KEHARLF 2 ERRZEE o
)j%ﬁll?»];c)\,\k,fl’%ﬂ o
EENCASE TR
LR = d :".“H'J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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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7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謝月芬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又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98條第2項、64條之1第2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於夜市擺攤自營糖果銷售，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有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營業紀錄多紙在卷可稽。又查債務人名下無登記財產，以上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4,602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因低於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標準不得扣押，故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與配偶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每月租金11,000元，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及劃撥收據在卷足證。因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19,248元為限。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其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聯邦銀行

		604,381

		　　　1,208



		星展銀行

		1,035,888

		　　　2,071



		滙豐銀行

		455,738

		　　　　9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

		25,636

		　　　　 5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9,937

		　　　　240



		新加坡商艾星公司

		19,035

		　　　　 38



		中華電信公司

		41,364

		　　　　 83



		合　　　　　　　　計

		2,301,979

		　　　4,602



		總清償金額：331,344元，清償成數14.39％。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7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謝月芬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專屬

    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

    又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

    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

    盡力清償，本條例第98條第2項、64條之1第2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

    第5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

    又查債務人於夜市擺攤自營糖果銷售，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

    （下同）25,000元，有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營業紀錄多紙

    在卷可稽。又查債務人名下無登記財產，以上有稅務T-Road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

    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

    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4,602元。經本院審

    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

    、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因低於新修

        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標準不得扣押，故不屬於清算財團

        財產，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

        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

        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

        。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

        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

        額。

　（二）因債務人與配偶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每月租金11,000元

        ，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及劃撥收據在卷足證。因債務人居

        住於高雄市，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

        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19,248元為限。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其

        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

        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

    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

    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

    ，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

    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

    ，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

    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

    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

    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

    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

    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

    ，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聯邦銀行 604,381 　　　1,208 星展銀行 1,035,888 　　　2,071 滙豐銀行 455,738 　　　　9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 25,636 　　　　 5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9,937 　　　　240 新加坡商艾星公司 19,035 　　　　 38 中華電信公司 41,364 　　　　 83 合　　　　　　　　計 2,301,979 　　　4,602 總清償金額：331,344元，清償成數14.39％。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7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謝月芬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又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98條第2項、64條之1第2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於夜市擺攤自營糖果銷售，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有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營業紀錄多紙在卷可稽。又查債務人名下無登記財產，以上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4,602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因低於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標準不得扣押，故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與配偶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每月租金11,000元，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及劃撥收據在卷足證。因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19,248元為限。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其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聯邦銀行

		604,381

		　　　1,208



		星展銀行

		1,035,888

		　　　2,071



		滙豐銀行

		455,738

		　　　　9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

		25,636

		　　　　 5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9,937

		　　　　240



		新加坡商艾星公司

		19,035

		　　　　 38



		中華電信公司

		41,364

		　　　　 83



		合　　　　　　　　計

		2,301,979

		　　　4,602



		總清償金額：331,344元，清償成數14.39％。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47號

聲 請 人即

債  務  人  謝月芬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債  權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債  權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債  權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債  權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債  權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收受本院確定

證明書之次月起，於每月20日給付。

聲請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

之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又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條例第98條第2項、64條之1第2款亦有明定。

二、經查，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民國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0號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在案，有上開裁定一份在卷可參。又查債務人於夜市擺攤自營糖果銷售，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25,000元，有113年9月至114年4月之營業紀錄多紙在卷可稽。又查債務人名下無登記財產，以上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憑。

三、再查，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自聲請人收受本院認可更生方案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分72期清償，每期清償4,602元。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核屬適當、可行：

　（一）經查債務人名下新光人壽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因低於新修正保險法第123條之1標準不得扣押，故不屬於清算財團財產，有前開保險公司函文、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附卷可證。故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之受償總額，不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又債務人聲請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其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顯低於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

　（二）因債務人與配偶租屋居住於高雄市，每月租金11,000元，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及劃撥收據在卷足證。因債務人居住於高雄市，其每月必要生活費應以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用之1.2倍即19,248元為限。

　（三）綜上，債務人每月收入扣除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後，其更生方案已將其目前每月剩餘金額逾5分之4用於清償，其更生方案條件核屬已盡力清償、適當、可行。

四、另有債權人主張對債務人於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為一定生活程度之限制，為使債務人得以習得正確之消費觀念使其得以復歸社會，重建經濟生活，並確保更生方案之履行，爰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對債務人於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受如附件之限制。

五、綜上所述，債務人有固定收入，其所提更生方案已盡力清償，且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揆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及社會經濟健全發展，且就債務人之財產收入狀況觀之，以更生方式清償債務較清算方式對債權人更為有利，亦能重建債務人之經濟生活秩序，是兼平衡兩造利益之考量下，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逕予認可該更生方案，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蔣開屏



附表：更生方案（以下金額單位均為新臺幣）

每一個月為一期，六年共計72期，於每月20日清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每期清償金額 聯邦銀行 604,381 　　　1,208 星展銀行 1,035,888 　　　2,071 滙豐銀行 455,738 　　　　911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 25,636 　　　　 5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9,937 　　　　240 新加坡商艾星公司 19,035 　　　　 38 中華電信公司 41,364 　　　　 83 合　　　　　　　　計 2,301,979 　　　4,602 總清償金額：331,344元，清償成數14.39％。 計算式均為：每期清償金額×各債權人債權金額÷債權總額，比較至小數點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補充說明： ◎依本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為金融機構者，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資產管理公司、民間債權人除外），惟匯款前債務人仍應自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洽詢，辦理相關手續。   





附件：更生及清算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處分或受讓。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速鐵路及航空器，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

　　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十一、每月應遵守支出限制。



